
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泉阳泉     公告编号： 临 2023-015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召开了第

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长白山天泉20万吨含气矿泉水生产项目的配套

公共设施和5万吨产能生产线的建设期延长至2024年9月30日，待该条生产线建

成投产并运行后，根据市场开发情况确定剩余15万吨产能生产线的建设启动时

间。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

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1796号）核准，公司向包括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森工集团”）在内的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数量为62,1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股票

价格为6.80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422,28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15,710,000.00元。上述资金于2018年2月8日全部到位，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8]22040002号《验资报告》，对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 

（一）公司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 

根据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4 日披露的《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及募集资金实



际到位情况，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投向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实施主体 

1 
长白山天泉 20 万吨含气矿泉水生产项

目 
11,400.00 

吉林长白山天泉有

限公司 

2 靖宇海源 40 万吨矿泉水建设项目 10,000.00 
靖宇县海源矿泉饮

品有限责任公司 

3 销售渠道建设项目 19,828.00 
吉林森工集团泉阳

泉饮品有限公司 

4 支付部分中介机构费用 1,000.00 公司 

合计 42,228.00 - 

 

本次延期涉及的项目为长白山天泉 20 万吨含气矿泉水生产项目（以下简称

“含气矿泉水项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含气矿泉水项目目前正在实施过程中，截至 2023 年 3 月 12 日，该项目

已使用募集资金 1,967.65 万元，主要用于按进度支付工程款及技术咨询费、设计

费等。 

2、靖宇海源 40 万吨矿泉水建设项目已终止并将相关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 2019 年 6 月 15 日《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

相关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3、销售渠道建设项目目前正在实施过程中，截至 2023 年 3 月 12 日该项目

已使用募集资金 3324.48 万元，其中：已置换预先投入项目自筹资金 3,147 万元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发布的“临 2018-075”号公告），后续发生渠道

推广方面的支出 177.48 万元。 

（三）募集资金存储及理财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12 日，理财金额合计 24,500 万元（其中 3 个月期限的 3

笔共 19,500 万元、6 个月期限的 1 笔共 5,000 万元），理财产品类型为保值增值，

产品期限较短、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08、

临 2023-009）。 

截至 2023 年 3 月 12 日，公司全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3,778.28 万元，具

体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西安大路支行 
22050145010009330057 6,247,039.69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西安大路支行 
22050145010009330059 12,132,980.47  

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西安大路支行 
22050145010009330065 319.41 

吉林长白山天泉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西安大路支行 
22050145010009330093 16,178,020.06 

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

公司长春销售分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西安大路支行 
22050145010009330108 3,224,439.20 

合  计   37,782,798.83 

公司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安排的具体内容 

（一）延期安排的具体内容 

公司综合考量内外部因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 20 万吨含气矿泉水项目

配套公共设施和产能 5 万吨生产线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待该条

生产线建成投产并运行后，根据市场开发实际情况确定剩余产能 15 万吨生产线

的建设启动时间。 

（二）对延期安排的保障措施 

1、公司正有序推进配套公共设施的建设实施进度，已于 2022 年 10 月完成

了建筑工程及监理服务的招标，在招标文件中对施工期限、施工内容等都进行了

明确约定，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已向中标单位按进度支付了部分费用，

预计该部分工程将按照招标文件及相关合同约定推进。 

2、公司正在推进产能 5 万吨生产线成套设备的选型订购工作，目前正在开

展有关设备厂商的调研考察，预计 2023 年二季度启动设备招标、2024 年二季度

前可完成设备安装。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 



（一）含气矿泉水项目原有建设期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因公司计划寻求具有全国渠道资源的战略伙伴合作

开发从而降低项目风险，同意将含气矿泉水项目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发布的“临 2021-048”号公告。 

（二）含气矿泉水项目需要延期的原因 

含气矿泉水属于高端小众品种需要全国市场和渠道的支撑，公司目前全国范

围内的销售渠道尚未成熟，需要通过与具有全国渠道资源的战略伙伴合作开发市

场以达到该项目投产后缩短市场开发周期、提高项目回报率的目的。目前，该项

目处于与战略合作伙伴沟通洽谈中，但尚未达成合作。 

同时，受当地施工条件、季节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导致项目施工建设进

度有所延缓。 

鉴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需要对该项目做出延期安排。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是公司结合市场情况，根据项目

的实际，做出的审慎决定。含气矿泉水项目有关延期安排，不涉及项目建设的

内容、实施主体等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从长远来看，本次调整将

有利于提高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效果，有利于项目稳妥、顺利、高质量地实施，

有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二）风险提示 

1、本项目可能受施工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影响，存在延期风险； 

2、本项目后续可能面临市场开发运营的风险，存在项目调整风险。 

五、决策程序履行情况及监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意

见  

（一）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2023年3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有关事项，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召开临时



会议，就有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次延期事项不涉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募投项目长白山天泉20万吨含气矿泉水生产项

目延期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是结合市场情况，根据项目的实际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内容，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延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我们同意实

施本次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是结合市场情

况，根据项目的实际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内

容及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有利于公

司长远健康发展，同意实施。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泉阳泉含气矿泉水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本次含气矿泉水项目延期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泉阳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